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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德之馨香精香料（南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科路 702 号金创大厦二号楼 14 层 

联系人 李颖 

项目名称 德之馨食品香精中国装修项目 

项目简介 

德之馨香精香料（南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总部位于南通，从事食品、烟草及日化用品香精香料的

生产及销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市场对香精香料用

品的需求不断变化，为了提高公司研发能力，整合区域

研发资源，德之馨香精香料（南通）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租赁上海市浦东新区中科路 702 号金创大厦二号

楼 14层及地下一层部分，新建德之馨食品香精中国装修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8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编制本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并于 2020年 10月完成，

报告编号 ZP058-200035，定性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

项目。2020年 11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本 项 目 职 业 病 防 护 设 施 设 计 专 篇 ， 报 告 编 号

ZP028-200034。目前本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要

求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在正式投产前建

设单位应当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为

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预防职业病，德之馨香

精香料（南通）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委托上海建科检

验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香料粉尘、三乙酸甘油酯、丙

二醇、乙醇、乙酸乙酯、乙酸（冰醋

酸）、丁酸乙酯、乙酸戊酯、异戊醛、

乙醛、丁醛、乙酸丁酯、丙酸、丙醇、



乙酸丙酯、沉淀二氧化硅粉尘（白炭

黑）、氢氧化钾、氢氧化钠、二氧化氮、

硝酸、油烟、丙酮、乙醚、甲醇、乙

腈、正己烷、正戊烷、乙酸乙酯、异

丙醇、絮凝剂粉尘、活性炭粉尘、硫

化氢、氨、氦气、氮气、二氧化碳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噪声 1 1 100% 

乙酸丙酯 5 5 100% 

乙酸丙酯（个

体） 
1 1 100% 

乙酸乙酯 5 5 100% 

乙酸乙酯（个

体） 
1 1 100% 

乙酸丁酯 5 5 100% 

乙酸丁酯（个

体） 
1 1 100% 

乙酸（冰醋

酸） 
5 5 100% 

乙酸（冰醋

酸）（个体） 
1 1 100% 

丙酸 4 4 100% 

丙酸（个体） 1 1 100% 

乙酸戊酯 

（全部异构

体） 

5 5 100% 

乙酸戊酯 

（全部异构

体）（个体） 

1 1 100% 

丙酮 1 1 100% 

乙醚 1 1 100% 

乙醛 9 9 100% 

甲醇 1 1 100% 



检测结果 

丙醇 4 4 100% 

丙醇（个体） 1 1 100% 

异丙醇 1 1 100% 

乙腈 1 1 100% 

正己烷 1 1 100% 

戊烷（全部异

构体） 
1 1 100% 

氢氧化钠 3 3 100% 

氢氧化钾 6 6 100% 

硫化氢 1 1 100% 

氨 1 1 100% 

二氧化氮 1 1 100% 

丁醛 4 4 100% 

丁醛（个体） 1 1 100% 

沉淀二氧化

硅粉尘（白炭

黑） 

5 5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陈浩、王松阳 

现场调查时间 2021年 3月 24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杨文刚、涂宝辰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21年 3月 30日-4月 1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李颖 

评价结论

与建议 

一、评价结论 

1）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为噪声、香料粉尘、三乙酸甘油酯、丙二醇、乙醇、乙

酸乙酯、乙酸（冰醋酸）、丁酸乙酯、乙酸戊酯、异戊醛、

乙醛、丁醛、乙酸丁酯、丙酸、丙醇、乙酸丙酯、沉淀

二氧化硅粉尘（白炭黑）、氢氧化钾、氢氧化钠、二氧化

氮、硝酸、油烟、丙酮、乙醚、甲醇、乙腈、正己烷、

正戊烷、乙酸乙酯、异丙醇、絮凝剂粉尘、活性炭粉尘、

硫化氢、氨、氦气、氮气、二氧化碳等。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

〔2021〕5号）规定，本项目属于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M7320），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

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本次评价对本

项目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经检测本项

目各工种 8小时加权的噪声值均低于 80 dB(A)。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结合生产工艺采

取了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形式适宜、运转良好，控制效果

评价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为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符合《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

〔2015〕124号）等规范、标准的要求，并且现场操作者

都能自觉、正确使用各类个人防护品，符合《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 

（4）建筑卫生学设施：本项目所在厂房符合《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工业建筑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的相关要求。经

检测照度值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的相关要求。 

（5）辅助卫生用室：经现场调查，本项目辅助卫生

用室配置合理，数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GBZ1-2010）的相关规定。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主要作业区域相

对分隔，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本项目编制的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能满足日常管理需要。 



（8）职业健康监护：该公司制定了《职业健康管理

制度》，每年进行职业病危害健康检查，针对复查、职业

禁忌症、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病病人有相应的处理程序。 

（9）警示标识：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职业病危害

警示标识，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应急救援：该公司制定了《职业健康管理制

度》及设置了相应的应急救援设施，救援制度及设施，

并进行了应急演练，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相关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作业场所防护措施目前符合国家

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可以申

请竣工验收。 

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建

立健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则今后正常

运行时可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的要求，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

人员健康的目的。 

二、建议 

1）针对地下一层废水处理站的持续改进性建议 

废水处理站处理废水时产生的淤泥含有硫化氢、氨

危害。作业人员在进入地下时需提前对地下一层进行新

风换气，并观察硫化氢及氨的含量是否在国家标准限值

内。 

2）防护措施的持续改进性建议 

实验开始以前，实验人员必须佩戴防护眼镜、相应

的防毒、防尘、防酸碱口罩、防护手套，确认通风柜处

于运行状态，才能进行实验操作。实验结束前至少还要

继续运行 5分钟以上才可关闭通风机，以排出管道内的

残留气体，也可考虑安装排风时间延时器，确保通风机

延时运行。 

3）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持续改进性建议 

（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 5号）要求，对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号）、《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

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如实告

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按照《用

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号）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

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

所禁忌的作业。 

（2）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健康监护档案，全面掌握职

工健康状况，对发生健康损害征象的职工，及时采取有

针对性地预防措施来控制疾患的发生和发展；并对接触

者的健康影响及其程度进行有效评价，以便制定和完善

相关的防护措施。 

4）职业卫生管理的持续改进性建议 

（1）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并定期组织检查实施情况。

如：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

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

作；结合本单位职业病危害的特点，建立考核管理制度

和文字培训资料，组织生产工人必须参加上岗前职业卫

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使工人掌握各

岗位职业病危害特点及相应的个人防护知识，督促劳动

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保证

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

品。 

（2）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履行职业危害劳

动合同告知义务，在劳动合同中如实将劳动者在工作中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采取的防护措施

和待遇等告知劳动者，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落实已制定的职业卫生检查规范，日常加强检



查和督导，对发现的问题应做好记录、通报和总结，并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防止再次发生；制定符合生产特点

的监测监护方针和计划，以达到识别、评价和控制职业

病危害以及保护工人健康的目的。 

（4）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 5号）的要求对职业

病危害作业现场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作业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全面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

查找原因，立刻整治，以确保各种职业危害因素达到国

家卫生标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5）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

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

〔2013〕171号）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①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②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③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④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⑤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⑥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⑦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职业卫生档案的具体内容、存放、归档、日常保管

等应符合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 

2）预防性告知 

（1）健全和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病防

治方案，并落实本次评价的各项建议。 

（2）建设单位若建筑物功能、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

发生变更时，应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 

（3）公司将本项目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承包

给其他作业单位时，应告知承包单位该工作场所可能存

在的职业危害、分布及应采取的防护措施，严格审查承

包单位职业安全卫生作业条件，不得将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作业承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不符合职业安全卫生作



业条件的作业单位。公司与承包单位签订的作业合同应

明确双方在职业病防护中的职责。 

（4）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评审（验

收）工作的信息公示。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公布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

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承担单位、评价结论、评审时间

及评审意见，以及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时间、验收方案

和验收意见等信息，供本单位劳动者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查询。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